
北京市公安局 北京市民政局

关于印发北京市儿童福利机构

集体户口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区县公安局、民政局：

现将《北京市儿童福利机构集体户口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

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 ○ ○ 四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北京市儿童福利机构集体户口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收养法》、《关于进一步发展北京市孤残儿童福利事业的意见》

以及《北京市民政局关于成立儿童福利机构的意见》的有关精神，为

规范户口登记工作，保障孤儿弃婴及收养人的合法权益，维护首都社

会治安秩序，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集体户口设立与管理范围

儿童福利机构指经民政部门确认、负责收养孤儿弃婴的社会福利

机构。已开展孤儿弃婴收养工作的儿童福利机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申

请建立集体户口。

儿童福利机构集体户口管理范围为儿童福利机构收养的孤儿弃

婴。

第三条 集体户口建立方法

（一）儿童福利机构持北京市民政局出具的同意建立集体户口的

公函向北京市公安局提出申请；

（二）市公安局审核，并在公函上签署意见；

（三）持市公安局签署意见的公函到儿童福利机构户口所在地派

出所办理立户手续。

第四条 集体户口登记管理

（一）入户登记



1、儿童福利机构持《北京市儿童福利机构收养孤儿弃婴入户审

批表》（一式两份，儿童福利机构和派出所各留存一份）和加盖该儿

童福利机构公章的入户人员名单到儿童福利机构所在地派出所办理

弃婴入户登记手续；

2、派出所按照户籍管理的有关规定及时为弃婴办理入户登记。

录入人口信息，添加限制市内迁移标识，打印常住人口登记表装订存

放，打印集体户口《常住人口登记卡》交儿童福利机构保管使用。

（二）市内户口迁移登记

1、本市公民收养本市福利机构的孤儿弃婴被市局批准入户的，

收养人应当持北京市公安局入户《审批表》复印件（加盖收养人户口

所在地派出所户口专用章）到福利机构领取该弃婴的《常住人口登记

卡》，再持《常住人口登记卡》到收养人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办理户口

迁入手续；

收养人要求变更孤儿弃婴姓名的，由迁入地派出所在完成市内户

口迁入业务后，按照有关户籍管理规定受理姓名变更申请；

经市公安局批准收养入户的，由收养人户口所在地分（县）局解

除限制市内迁移标识；

2、上学、严重智残等原因需要将户口迁到其他儿童福利机构的，

由迁入地儿童福利机构持《北京市儿童福利机构收养孤儿弃婴入户审

批表》到该机构所在的分（县）局备案、解除限制迁移标识，再持《常

住人口登记卡》到迁入地派出所办理户口迁入登记。迁入地派出所办

理户口迁入的同时需要添加限制迁移标识；



3、结婚、工作等原因需要将户口迁到散居户或单位集体户的，

由孤儿弃婴所在的儿童福利机构持《北京市儿童福利机构收养孤儿弃

婴入户审批表》到迁入地分（县）局备案，解除限制迁移标识后，再

持《常住人口登记卡》到迁入地派出所办理户口迁入登记。孤儿弃婴

需要将户口迁到外省市的，凭迁入地公安机关出具的《准予迁入证明》

和迁移人的《常住人口登记卡》到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办理户口迁出。

4、孤儿被儿童福利机构收养需要迁移户口的，由收养孤儿的儿

童福利机构持《北京市儿童福利机构收养孤儿弃婴入户审批表》（一

式两份，儿童福利机构和派出所各留存一份）和孤儿的《居民户口簿》

到该儿童福利机构所在地派出所办理户口迁入登记。办理孤儿户口迁

入时，派出所要添加限制迁移标识。

（三）户口注销登记

儿童福利机构收养的孤儿弃婴涉外送养、参军、死亡的，由孤儿

弃婴所在的儿童福利机构持《常住人口登记卡》、《收养登记证》或

《入伍通知书》或死亡证明（无死亡证明的，提供儿童福利机构证明）

到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办理户口注销登记。

第五条 集体户口管理工作要求

（一）儿童福利机构应设立专职户籍协管员管理集体户口，配合

派出所做好户口管理工作。具体负责办理收养孤儿弃婴入户、迁移、

注销户口及定期核对人口数据等工作。



（二）属地派出所应设立专人管理儿童福利机构集体户口，建立

健全各项户口登记制度，并负责办理户口登记、添加限制迁移标识、

业务培训及检查指导等工作。

（三）儿童福利机构与公安机关要加强协调配合，建立定期联系

和情况通报制度，及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逐步完善和规范

儿童福利机构集体户口管理工作。

第六条 本办法自 2005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与此办法相抵触

的有关规定停止执行。

附件：北京市儿童福利机构收养孤儿弃婴入户审批表



附件：

北京市儿童福利机构收养

孤儿弃婴入户审批表

申请单位 入户地址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日期

出生地 籍贯 身高 血型

原户口所在地

公民身份

证件编号

申请

入户

原因

福利

机构

承办

人

意见

福利

机构

领导

意见

户口

登记

机关

备案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